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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采用现场方式召开了第

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5年12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董
事会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龚泽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现金收购Argentum Lithium S.A.100%股份暨签署股份购买协议的预案》
本预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现金收购Argentum Lithi⁃

um S.A.100%股权暨签署购买股权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5-071。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3.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5-070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
11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12月2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兑现公司负责人2024年度绩效年薪的议案》
董事会对公司2024年度运输安全、经营成果及重点任务等内容进行了考核。根据考核

结果，4名公司负责人2024年度绩效年薪合计为114.04万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刘洪润、李敬伟、严佐魁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兑现公司负责人2022一2024年任期激励收入的议案》
董事会对考核周期内（2022一2024年）公司实际在岗任职的负责人共6人进行了任期考

核。根据考核结果，6名公司负责人三年（2022一2024年）任期激励收入合计为180.20万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刘洪润、李敬伟、严佐魁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5-050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5一68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王晟、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蚌埠鑫睿”）、王晟、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北京风炎”）、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瑞投资”）、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领瑞益信”）于2024年6月21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不涉及上述股东各自持股数量及
持股比例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存在通过相关安排规避减持限制及其他法规要求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保持不变；● 股东王晟持有蚌埠鑫睿90%股权，为蚌埠鑫睿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规定，股东蚌埠鑫睿与王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12,570,847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6.42%；● 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的董事张波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且股东北京风炎、
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北京风炎、领
瑞投资、领瑞益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24,663,957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7.11%。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2024年6月21日，公司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上述股东约定在下列事项上采取一致行动：

（1）各方同意采取一致行动的事项包括须由各股东共同或单独名义行使的召集权、提名权、提案权、表决权
等股东权利。

（2）各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任意一方拟向公司行使第（1）条列示权利时，各方将对股东大会相关事项
进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行使权利。如果各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无法对前述
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各方应按照股东蚌埠鑫睿的意向进行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
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上述股东自《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至协议到期日，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各方股东均充分遵守了协议约
定，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截至协议到期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237,234,804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13.54%。

二、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情况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为自各方盖章/签署之日起18个月，该协议于2025年12月20日有效

期届满。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协议
到期解除告知函》，各方股东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解除。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股东持股情况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股东北京风炎、蚌埠鑫睿在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12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23,363,5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4%。其中，北京风炎增持公司股份 119,634,0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3%；蚌埠鑫睿增持公司股份3,72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截至协议到期日，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合计持有公司237,234,80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54%，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
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23,283,957
890,000
490,000

78,164,447
34,406,400
237,234,804

占总股本比例（%）

7.04
0.05
0.03
4.46
1.96
13.54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后总股本的比例（%）

7.09
0.05
0.03
4.49
1.98
13.63

注：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2、表格中的比例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
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所持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上述股东各自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动。1、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一致行动关系构成及持股情况说明
股东王晟持有蚌埠鑫睿 90%股权，为蚌埠鑫睿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

定，股东蚌埠鑫睿与王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协议到期日，股东蚌埠鑫睿、王晟合计持有公司112,570,8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42%，具体持股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合计

持股数量（股）

78,164,447
34,406,400
112,570,847

占总股本比例（%）

4.46
1.96
6.42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后总股本的比例（%）

4.49
1.98
6.47

注：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2、表格中的比例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
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2、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一致行动关系构成及持股情况说明

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的董事张波涛先生为上市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且股东北京风炎、
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北京风炎、领
瑞投资、领瑞益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协议到期日，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合计持有公司124,663,95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11%，
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
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23,283,957
890,000
490,000

124,663,957

占总股本比例（%）

7.04
0.05
0.03
7.11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后总股本的比例（%）

7.09
0.05
0.03
7.16

注：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2、表格中的比例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
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

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最终控制人。
本次协议到期解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涉及上述股东各自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存在通过相关安排
规避减持限制及其他法规要求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情况保持不变。

五、其他说明1、股东蚌埠鑫睿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20日至2026年3月1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 25,74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7%（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1.48%）。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7,4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34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48%（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0.4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
告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北京风炎及其一致行动人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合计持有公司124,663,957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7.11%，为公司5%以上股东。股东蚌埠鑫睿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晟合计持有公司112,570,84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42%，亦为公司5%以上股东；4、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减持的
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1、《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告知函》；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德豪
股票代码：002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1：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F座229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层03-AB单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2：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西统路8号西田各庄镇政府办公楼508室-301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层03-AA单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3：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B座182
通讯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B座182
股份变动性质：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

签署时间：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德豪润达拥有权益的股份。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6、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上市公司、德豪润达、公司

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东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股东蚌
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及股东王晟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不涉及
股东各自持股数量变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北京

风炎”）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F座229
登记机关：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327897876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波涛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5-05-18至2035-05-1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京风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新华，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张波涛

徐余颛

性别

男

男

职务

董事

总经理

国籍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市

北京市

有无其他国家/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瑞投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西统路8号西田各庄镇政府办公楼508室301
登记机关：北京市密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08053531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余颛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3-10-10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领瑞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新华，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张波涛

徐余颛

性别

男

男

职务

董事

总经理

国籍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市

北京市

有无其他国家/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瑞益信”）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B座182
登记机关：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FLTD8M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余颛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8-11-14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领瑞益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新华，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张波涛

徐余颛

性别

男

男

职务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国籍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市

北京市

有无其他国家/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瑞盈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
持有迈普医学（301033）5%以上股份情形；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鑫泓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存在持有七彩化学（300758）5%以上股份情形。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德豪润达股
份外，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鑫睿”）、王晟于2024年6月21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述股东约定在下列事项上采取一致行动：
（1）各方同意采取一致行动的事项包括须由各股东共同或单独名义行使的召集权、提名权、提案权、表决权

等股东权利。
（2）各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任意一方拟向德豪润达行使第（1）条列示权利时，各方将对股东大会相关

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行使权利。如果各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无法对
前述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各方应按照股东蚌埠鑫睿的意向进行表决。

上述股东自《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至今，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各方股东均充分遵守了协议约定，未发
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的董事张波涛先生为上市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总
经理，同时上述股东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北京风炎、
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因存在同一董事且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为自各方盖章/签署之日起18个月，该协议于2025年12月20日有效

期届满。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协议
到期解除告知函》，各方股东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解除。

二、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2024年6月21日，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及王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股
份计划的公告》。

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12月23日，北京风炎、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123,363,5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4%。其中，北京风炎增持公司股份119,634,00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83%；蚌埠鑫睿增持公司股份3,72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
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
公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及王晟合计持有公司 237,234,
8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54%（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13.63%），具体持股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
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23,283,957
890,000
490,000

78,164,447
34,406,400
237,234,804

占总股本比例
（%）

7.04
0.05
0.03
4.46
1.96
13.54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后总股本的比例

（%）

7.09
0.05
0.03
4.49
1.98
13.63

注：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2、表格中的比例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
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于2024年6月21日签署的《一致

行动协议》到期。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出具的《关于一致
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告知函》，各方股东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解除，不涉及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变动。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所持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因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的董事张波涛先生为上市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且上述股东受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因存在同

一董事且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合计持有公司 124,663,95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1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7.16%），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
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23,283,957
890,000
490,000

124,663,957

占总股本比例
（%）

7.04
0.05
0.03
7.11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后总股本的比例

（%）

7.09
0.05
0.03
7.16

注：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2、表格中的比例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
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

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最终控

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保持不变。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任何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
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声明；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董事、主要负责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ST德豪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
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增加 □ 减少□
不变√（系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

除，股东各自持股数量不变）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系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股东各自持股数量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1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123,283,957股，持股比例：7.04%；
信息披露义务人2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890,000股，持股比例：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3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490,000股，持股比例：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1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123,283,957股，持股比例：7.04%；
信息披露义务人2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890,000股，持股比例：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3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490,000股，持股比例：0.03%；
股东各自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时间：《一致行动协议》于2025年12月20日到期；
方式：《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自动解除。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燕南路1308号

002005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号北京
基金小镇大厦F座229
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西统路 8号西
田各庄镇政府办公楼508室301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号北京
基金小镇大厦B座182
有 √ 无 □

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
动方式”之“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德豪
股票代码：002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1：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南翔城市广场1号楼1311室
通讯地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南翔城市广场1号楼1311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王晟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翠香路93号3栋1单元1101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翠香路93号3栋1单元1101

签署时间：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1、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德豪润达拥有权益的股份。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6、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上市公司、德豪润达、公司

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深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王晟与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
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不涉及股东各自
持股数量变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鑫睿”）
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南翔城市广场1号楼1311室
登记机关：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MA2RTL9AX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晟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8-06-20至2038-06-19
经营范围：项目管理、咨询（不含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蚌埠鑫睿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王晟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董事、总经理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广东省珠海市

有无其他国家/地区的居
留权

美国居留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股东名称：王晟
性别：男
国籍：中国（美国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3403021967********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翠香路93号3栋1单元1101房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翠香路93号3栋1单元1101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德豪润达股份外，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北京风炎”）、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瑞投资”）、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领瑞益信”）于2024年6月21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述股东约定在下列事项
上采取一致行动：

（1）各方同意采取一致行动的事项包括须由各股东共同或单独名义行使的召集权、提名权、提案权、表决权
等股东权利。

（2）各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任意一方拟向德豪润达行使第（1）条列示权利时，各方将对股东大会相关
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行使权利。如果各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无法对
前述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各方应按照股东蚌埠鑫睿的意向进行表决。

上述股东自《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至今，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各方股东均充分遵守了协议约定，未发
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股东王晟持有蚌埠鑫睿90%股权，为蚌埠鑫睿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蚌埠鑫睿与王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为自各方盖章/签署之日起18个月，该协议于2025年12月20日有效

期届满。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协议
到期解除告知函》，各方股东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解除。

四、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股东蚌埠鑫睿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20日至2026年3月1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25,74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7%（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48%）。其
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7,4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后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34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48%（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0.4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股东蚌埠鑫睿及王晟尚未有其他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
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2024年6月21日，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股
份计划的公告》。

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12月23日，北京风炎、蚌埠鑫睿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3,
363,5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4%。其中，北京风炎增持公司股份119,634,0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3%；蚌埠
鑫睿增持公司股份3,72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合计持有公司237,234,80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54%（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3.63%），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
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23,283,957
890,000
490,000

78,164,447
34,406,400
237,234,804

占总股本比例
（%）

7.04
0.05
0.03
4.46
1.96
13.54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后总股本的比例

（%）

7.09
0.05
0.03
4.49
1.98
13.63

注：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2、表格中的比例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
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于2024年6月21日签署的《一致

行动协议》到期。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出具的《关于一致
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告知函》，各方股东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解除，不涉及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变动。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所持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因股东王晟持有蚌埠鑫睿90%股权，为蚌埠鑫睿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股东蚌埠鑫睿与王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股东蚌埠鑫睿、王晟合计持有公司112,570,8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42%（占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6.47%），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78,164,447
34,406,400
112,570,847

占总股本比例
（%）

4.46
1.96
6.42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后总股本的比例

（%）

4.49
1.98
6.47

注：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2、表格中的比例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
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股东蚌埠鑫睿所持公司74,434,947股份被质押，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95.23%，

占公司总股本的4.25%；股东王晟所持公司34,406,400股份被司法冻结，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
司总股本的1.9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股东
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除上述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股份被
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的其他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最终控

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保持不变。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任何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
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声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董事、主要负责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字）：王晟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
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ST德豪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增加 □ 减少□
不变√（系一致行动协议到

期解除，股东各自持股数量不变）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系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股东各自持股数量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78,164,447 股，持股比例：4.46%；
信息披露义务人2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34,406,400股，持股比例：1.96%。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78,164,447 股，持股比例：4.46%；
信息披露义务人2持股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34,406,400股，持股比例：1.96%；
股东各自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时间：《一致行动协议》于2025年12月20日到期；
方式：《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自动解除。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燕南路1308号

002005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南翔城市广场 1号
楼1311室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翠香路 93号 3
栋1单元1101
有 √ 无 □

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
动方式”之“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字）：王晟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宝盈聚鑫
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
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21家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25年12月23日起，本公司
增加下述代销机构办理宝盈聚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宝盈聚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发起式；基金代码：016180）的投资业务。投资者可在下述代销机
构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以及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
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hcjiji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199-0592、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3、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ehowbuy.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4、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taixincf.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0488215、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noah-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6、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zlfund.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7、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021或400-181-81888、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客户服务电话：95188-89、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erich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9910、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921-775511、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jianfortune.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73-701012、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520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20313、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66zicha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18-118814、京东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kenterui.j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988-51115、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harvestw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885016、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18.cn
客户服务电话：9535717、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zocaifu.com
客户服务电话：021-6860960018、上海证达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s://trade.zhengtong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021-2053888019、上海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gxjlcn.com
客户服务电话：021-6877067920、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jiyu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21、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zhongzheng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767-523
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本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中的有关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若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有关港股
通交易日的安排：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至12月26日（星期五）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为了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本公司决定下列基金将在2025年12月24日
至12月26日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等业务，并自2025年12月29日起恢复办理相关
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
不便。

适用基金列表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基金全称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创新医疗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A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C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A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C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A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C
宝盈价值成长混合A
宝盈价值成长混合C
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A
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C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A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C
宝盈成长精选混合A
宝盈成长精选混合C
宝盈创新医疗混合发起式A
宝盈创新医疗混合发起式C

基金代码

008303
008304
006675
006676
013859
013860
017230
017231
009223
009224
008227
008228
013895
013896
023393
02339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如下：1、如有疑问，请拨打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或登录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2、本公告主要为相关基金因港股通非交易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及后续恢复
相关业务的提示，各基金如因其他原因已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业务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本次恢复后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体业务办
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
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
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